
國立中興大學延攬、留住及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醫學院初審審查要點 
112年5月25日院務會議通過 

(112年7月4日簽奉校長核備) 

一、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勵教師增進教學

、研究及服務之績效，提昇學術競爭力，並配合本校「延攬、留住及獎勵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及其相關法規，特訂定「國立中興大學延攬、留住及

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醫學院初審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凡本院專任(案)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表現優良，且符合本校相關

獎勵法規訂定之特殊優秀人才資格標準者，得依規定向本院申請或推薦。 

三、審查機制： 

（一）講座教授逕依程序提送本校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審查，原則上本院不辦

理初審。 

（二）特聘教授、優聘教師先經本院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委員會議初

審通過後，再提送本校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委員會審查，本院

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選辦法另訂之。 

（三）產學績優教師逕依程序提送本校產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原則上

本院不辦理初審。 

（四）教學特優教師先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後，再提送本校教師

教學獎審查委員會審查。 

（五）服務特優教師先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後，再提送本校教師

服務獎審議委員會審查。 

（六）新進教師獎勵先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初審通過後，再提送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 

（七）編制外經營管理人才表現傑出者由本校延攬經營管理人才遴聘審議委員

會審查，原則上本院不辦理初審。 

本院各獎勵類別之初審標準、審查方式，原則上由當年度各小組或委員會議研

商決定。 

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